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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方政治代表理论研究及其启示”（项目号：１３ＣＺＺ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黄小钫，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大制度、基层民主。

地方人大专委会制度及其完善
———基于３１个省级人大的实证分析＊

黄小钫
（北京市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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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人大制度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支撑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主要政治制度之一。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作为地方人大工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设立主要源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履行职权的需要，有助于发挥地方人大所担负的治
理功能。因此，健全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制度，完善地方人大工作机制，是推进地方治理体系
建设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人大尤其是省级人大的专
委会制度还存在法律不严密、数量不统一、称谓不规范、规模不一致等问题，因而亟须加强地方
人大工作机制———即专委会制度建设，充分保障地方人大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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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人大制度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

位，是支撑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

要政治制度之一。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以下简

称地方人大专委会）作为地方人大工作机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设立主要源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

会自身履行职权的需要，负责协助本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便于在开展工作时

能够把握重点，更好地发挥地方人大所担负的治

理功能。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有关法律

的规定，我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

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两种类

型的委员会：一种是常设性的委员会，具有一定的

任期，其工作任务是经常性的，如法制委员会、内
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另一种是临时

性的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任务是临时性的，一旦其

工作任务完成即宣告解散，如特别调查委员会等。
除此之外，在具体实践中，地方人大还设立了议案

审查委员会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议

案以及政府预算。就本文而言，研究的对象是常

设性的委员会———即地方人大专委会。

一、地方人大专委会制度的
历史沿革及其现状

地方人大设置专门委员会，始于１９７９年《地
方组织法》的施行。这部法律明确规定省级人大

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在大会闭会期间

设立常务委员会，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办事

机构。［１］（Ｐ２５５）据此，上海、江西等省级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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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设立了若干个常委会专门委员会，这其实就

是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前身。例如，上海市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上海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４个专门委员会的决

定》，就要求“在市人大常委会下设立政治法律、财
政经济、市政建设、科学文教４个专门委员会，作
为市人大常委会的专业工作机构。”［２］（Ｐ４１４）１９８２
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讨论修改《地方组织

法》草案时，一些代表提出了设立专门委员会的要

求，但因为实践经验不多没有被采纳。对此，习仲

勋在《关于审查四个法律案的几点说明》中提到：
“对修改‘地方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草案，一
些代表要求增加一些具体规定，如地方人大设立

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质询、罢免的程序，等等。
我们反复考虑这些问题，各地情况很不相同，实践

经验也不多，现在很难作统一规定。是否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
‘地方组织法’的精神，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自己作出暂行规定，将来可以根据各地经验再作

补充修改。”［１］（Ｐ１７７）尽管如此，河南、江西、湖南、上
海等省级人大还是陆续仿照全国人大的组织结构

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例如，河南省人大在《关于设

立省六届人大法律、财政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的决议》中指出：“根据有关规定，参照全

国人大设置的组织机构，结合省内实际和工作需

要，１９８３年４月９日，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

定设立河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律、财政经

济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３个专门委员会。”［３］（Ｐ１２８）

总体而言，由于当时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省市

设立专门委员会的做法更多是一种探索，并没有

在全国推广。

１９８６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组织法》进
行了修改和完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

制（政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１］（Ｐ２９５）虽然该条款只

是规定各地“根据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但在实

践中，大部分省份都设立了专委会。据悉，“１９８８

年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除上述三省市（指江

西、湖南和上海）外，又有湖北、贵州、山东、陕西、
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专

门委员会。到九届全国人大之初，全国除了有３
个省级人大没有设立专门委员会外，都设立了专

门委员会。”［４］（Ｐ２４９）这表明：１９８６年的《地方组织

法》对地方人大设置专委会产生了直接影响，为地

方人大设立专委会提供了法律依据。２００４年，全
国人大对《地方组织法》关于专委会的规定进行了

微调，将“常务委员会可以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

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改为“常务委员会可

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

员”，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更加简洁清晰。与此同

时，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人大相

继出台专委会工作条例（规定）或议事规则，对专

委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主要职责、组织结构、人
员构成及产生方式、工作方式等内容作了进一步

的规定，提高了专门委员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和程序化水平，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提供了组织和制度

保障。
地方人大专委会的设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从不规范到相对规范的历史过程，这其实

反映的是地方人大制度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从缘起上来看，设立专门委员会，主要是为化

解人大规模与审议效率之间的困境。因为不管是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还是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代
表人数都比较多，不利于讨论和研究问题。对此，
彭真曾解释说：“过去我们没有专门委员会时，什
么问题都要提到主席团上来，不开代表大会时，则
是什么问题都提到常委会上来，人大常委会因为

人多，就不好讨论各种问题，尤其是不能分门别类

地讨论，所以，工作就不好进行。人大开会也是分

组讨论，而分组也不是按工作性质分组。所以，我
们才考虑到要设立专门委员会。”［５］就地方人大设

立专门委员会而言，则主要是地方人大为有效履

行法定职权的需要所致。诚如胡火明所言：“省级

人大的自身需求是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制度变迁

的根本动力。即１９７９年省级人大职权的扩大为

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成长提供了现实的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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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６］除此之外，全国人大的意见和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的设立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６］截
止到目前，我国３１个省级人大均设置了专门委员

会，主要区别在于专门委员会的数量和专门委员

会的规模。

１．专门委员会的数量。贵州省设立了９个专

门委员会，是专委会数量最多的省份；吉林、安徽、
四川等省设立了８个专委会；浙江、山东、北京等

１１个省、直辖市设置了７个专委会，这也是比较

普遍的一种做法；福建、海南、河南、新疆和内蒙古

等５个省、自治区仅设立了２个专委会（即法制委

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是专委会数量最少的省

份，另外还有设置３、４或６个专委会的省份。

２．专门委员会的规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
是每个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人数。调查显示，绝大

多数省级人大专委会的组成人员都控制在７位到

１２位之间不等；最少的是由４位组成人员构成的

专委会，如贵州省人大外事侨务委员会、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等；最多的则是由１９位组成人员构成的

专委会，如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等７个专委会。
在实践中，由于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和财

政经济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任务稍重，因而这三个

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较多，而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外事侨务委员会等专委会的组成人员相对较

少。二是专委会组成人员的总人数。共有９个省

级人大的专委会组成人员的总人数在３０位以下，
且大部分是专委会数量较少的省份；另有２２个省

级人大的专委会组成人员的总人数在３０位以上，
基本上是专委会数量达到了４个以上的（云南除

外）。最少的是内蒙古，２个专委会共有１４位成

员，人数较少的还包括福建（１６位）、新疆（２０位）、
山西和河南（２１位）、江苏（２２位）、海南和云南（２４
位）。最多的是北京市，７个专委会共有１３３位组

成人员，平均每个专委会１９位，人数较多的还包

括辽宁（１０２位）、吉林（９５位）、重庆（８９位）。

　表１　 ３１个省份的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规模

专委会

的数量

专委会成员

的总人数

常委会委员中

的专委会成员

常委会委员

总人数

本级代表

总数

占专委会

人数的比重

占常委会

委员的比重

占代表总数

的比重

每个专委会

的平均人数

福建 ２　 １６　 １４　 ５０　 ５５８　 ８８％ ２８％ ２．８％ ８

河南 ２　 ２１　 ２０　 ７１　 ９５２　 ９５％ ２８％ ２．２％ １０

海南 ２　 ２４　 ２０　 ５５　 ３８３　 ８３％ ３６％ ６％ １２

新疆 ２　 ２０　 １５　 ４８　 ５５０　 ７５％ ３１％ ３．６％ １０

内蒙古 ２　 １４　 ８　 ４７　 ５３４　 ５７％ １７％ ２．６％ ７

江苏 ３　 ２２　 １２　 ５７　 ８０３　 ５５％ ２１％ ２．７％ ７

山西 ３　 ２１　 １１　 ５７　 ５５２　 ５２％ １９％ ３．８％ ７

宁夏 ３　 ２８　 ２５　 ５３　 ４２１　 ８９％ ４７％ ６．７％ ９

陕西 ４　 ４４　 ３１　 ５６　 ５７８　 ７０％ ５５％ ７．６％ １１

云南 ４　 ２４　 １９　 ５４　 ６３４　 ７９％ ３５％ ３．８％ ６

西藏 ４　 ３７　 １３　 ２９　 ４４５　 ３５％ ４５％ ８．３％ ９

河北 ６　 ６５　 ３０　 ５３　 ７６７　 ４６％ ５７％ ８％ １１

甘肃 ６　 ５５　 ４６　 ５１　 ５０９　 ８４％ ９０％ １０％ ９

江西 ６　 ４５　 ３８　 ５５　 ６０９　 ８４％ ６９％ ７．３％ ７

北京 ７　 １３３　 ２５　 ５７　 ７７１　 １９％ ４４％ １７．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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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专委会

的数量

专委会成员

的总人数

常委会委员中

的专委会成员

常委会委员

总人数

本级代表

总数

占专委会

人数的比重

占常委会

委员的比重

占代表总数

的比重

每个专委会

的平均人数

上海 ７　 ４９　 ４９　 ５７　 ８６４　 １００％ ８６％ ５．７％ ７

天津 ７　 ８４　 ２９　 ４９　 ７０７　 ３５％ ５９％ １１．９％ １２

重庆 ７　 ８９　 ２４　 ５６　 ８６５　 ２７％ ４３％ １０．２％ １２

广东 ７　 ８０　 ４４　 ６３　 ７８７　 ５５％ ７０％ １０．１％ １１

浙江 ７　 ４７　 ４３　 ５３　 ６３６　 ９１％ ８１％ ７．３％ ７

山东 ７　 ５１　 ３７　 ６４　 ９０６　 ７３％ ５８％ ５．６％ ７

辽宁 ７　 １０２　 ２９　 ５７　 ６１９　 ２７％ ５１％ １６．５％ １４

湖北 ７　 ８３　 ４４　 ５７　 ７３１　 ５３％ ７７％ １１．３％ １２

湖南 ７　 ７３　 ５６　 ５７　 ７６８　 ７７％ ９８％ ９．５％ １０

青海 ７　 ６０　 ３４　 ４６　 ３９８　 ５７％ ７４％ １５％ ８

四川 ８　 ５９　 ３６　 ７５　 ８８７　 ６１％ ４８％ ６．６％ ７

安徽 ８　 ６７　 ５３　 ５４　 ７３０　 ７９％ ９８％ ９．１％ ８

黑龙江 ８　 ７１　 ２６　 ５５　 ５７８　 ３７％ ４７％ １２．２％ ９

吉林 ８　 ９５　 ４０　 ５７　 ５１５　 ４２％ ７０％ １８．４％ １２

广西 ８　 ４８　 ２５　 ５５　 ６９３　 ５２％ ４５％ ６．９％ ６

贵州 ９　 ５９　 ３６　 ５２　 ６００　 ６１％ ６９％ ９．８％ ６

　　说明：１．数据均采集于２０１３年省级人大换届选举时各省官方网站正式公布的，没有统计换届之后所调整的人员情况；２．参加常

委会主要是指常委会委员，不包括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因此，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财政经济委员主任委员、河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均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其身份不属于常委会委员，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因而没有计算在内；

３．上海市人大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的成员一样，因此只计算为一个专委会。

二、地方人大专委会制度的
基本规范与运行要求

通过梳理《地方组织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

的有关内容可知，现行法律法规对地方人大专委

会的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专委会的法律性质及地位。虽然《地方组

织法》对地方人大专委会进行了规定，但并没有明

确界定专委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胡乔木曾在

《对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一文中指出：
“专门委员会不是任何形式的权力机关，它只是人

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助手。”［７］（Ｐ５３６）这实际上表明：

专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是低于人大及其常委会，
但也没有明确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机构。１９８３
年，彭真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怎么工作》一文

中进一步指出：“专门委员会是工作机关，不是最

后决定问题的代表机关。”［８］（Ｐ４７１）直到１９８７年，彭
冲在《关于健全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一文

中对专门委员会的法律性质作出了界定，即是“全
国人大的常设工作机构，……是全国人大机关的

重要有机组成部分。”［１］（Ｐ４７０）而后，万里重申了这

种观点，即“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工作

机构和有机组成部分”。［１］（Ｐ６１８）细阅吉林、黑龙江

等地出台的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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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例如，《吉林省人大专门

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专门委员会是省

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部分和常设的专门机构。”［９］

这意味着专门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基本得到

了明确，即：专委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

构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

低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２．专委会的设置及其组织结构。《地方组织

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设置专委会，这不仅意味着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

民代表大会是不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而且清楚

地表明只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设置专委

会，而本级人大常委会无权设置专委会。然而，由
于法律仅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

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并
没有规定“应该”设立专委会，造成了３１个省份的

省级人大专委会的数量差异较大，少的仅有２个，

多的达到９个。对于专委会的组织结构，从现行

法律规定可知，专门委员会是由本级人大从代表

中选举产生，受本级人大领导并对其负责，在大会

闭会期间受本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也就是说，从
工作层面上讲，本级人大常委会与专委会存在一

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由于专门委员会

和本级人大常委会都是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且
专门委员会是隶属于本级人大的一种组织机构，

因而，专门委员会与本级人大常委会在法律上和

组织上是相互独立的。同时，专门委员会也不同

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两者分别隶属于

不同的组织，它们在组成人员的产生及其资格、法
律性质和地位、享有的职权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

差异，且工作委员会需要服务于相对应的本级人

大专门委员会。

３．专委会的人员构成、产生方式及其条件。

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

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人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目前，各地一般设置主任委员１位，负责主持专门

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委员２位至７位之间不等，

协助主任委员开展工作，在主任委员因故缺席时，

可代替主任委员主持工作；委员若干人。一些地

方还在专委会中设秘书长一职，负责专委会的协

调和联系工作，但从法律规定来看，秘书长并不是

专委会的法定组成人员①。根据《地方组织法》的
规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在大会会议期

间，由本级人大会议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

过。在大会闭会期间，本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补充

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委会会议通过。也就是说，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本级

人大代表，其他条件，比如年龄、性别和知识结构

等未作明确要求。在实践工作中，为更好地服务

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工作，省级人大各专

委会的主任委员基本上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委

员，且兼任相对应的本级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

主任，而一些重要的专委会如法制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甚至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②。副主

任委员大部分也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存在

一些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相对应

的本级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如安徽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斌就兼任了安徽省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则各地情况

不一，有的也全部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如上海

市７个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全部是本级人大常委会

委员，但大部分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并不

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除此之外，江西、安徽、

青海、河南和天津等５个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还

存在法制委员会委员兼任其他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现象，兼职人数分别是６位、７位、６位、１位

①

②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各专门委员会由七至十五人组成，各专门委员会

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三至五人，秘书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参见黑龙江人大常委会：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ｌｊｒｄ．ｇｏｖ．ｃｎ／

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ｕｒｌｔｙｐ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ｒｌ＆ｗｂｔｒｅｅｉｄ＝１２０９＆ｗｂｎｅｗｓｉｄ＝８１７５．
目前，兼任的情况如下：北京市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本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海南、河北、内蒙古等３个省级

人大法制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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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５ 位，占 专 门 委 员 会 组 成 人 员 总 人 数 的

１１．８％、９．５％、９％、４．５％和５．６％。

　表２　 ３１个省份的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兼任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专委会组成

人员总人数

（位）

兼任其他专委

会组成人员的

人数（位）

兼任其他专委

会组成人员的

比重

江西 ５１　 ６　 １１．８％

安徽 ７４　 ７　 ９．５％

青海 ６６　 ６　 ９％

河南 ２２　 １　 ４．５％

天津 ８９　 ５　 ５．６％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３年江西、安徽、青海、河南和天津五个

省级人大换届后正式公布的专委会人员名称统计得来。

４．专委会的基本功能。彭真在《全国人大专

门委员会怎么工作》一文中概括了全国人大专门

委员会的主要功能：第一，专门委员会人数较少，

便于分门别类地研究、讨论问题；第二，专门委员

会对有关问题比较熟悉，研究有关问题，可以考虑

得更深入、更周到些；第三，提议案的和有关部门，

提质询案的和被质询机关，双方都可以列席专门

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必要时，还可

以邀请专家列席，发表意见。这样，有助于客观、

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决定问题。［８］（Ｐ４７１）就地方

人大专门委员会而言，其功能也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便于深入调查和客观研究有关重大而又复

杂的问题。专门委员会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人数

“少而精、专而深”，能够对一些重大而又复杂的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而且在于其持有中立的立场和

态度，可以克服立法工作中的部门利益倾向，为本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提供第一手

材料，增强决策的科学合理性。诚如胡乔木所说，
专门委员会“应该主要的是进行调查研究，征求各

方面的意见，便于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或

者其他的决议。这是它的主要的作用。”［７］（Ｐ５３６）其
次，便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立法和监督工

作时把握重点内容，减轻它们的工作压力。专门

委员会作为一个长期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常设工

作机构，能够比较及时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基本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为本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提出报告或意见、建议时，可以集中问题和突出

重点，避免陷入一些具体、繁琐的问题之中。最

后，便于代表有效行权履职，增强代表履职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专门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联系

本级人大代表，包括根据需要邀请有关代表列席

本委员会会议、组织代表开展视察和执法检查等，
通过与本级人大代表的联系和为本级人大代表履

职提供服务，既可以提高代表履职能力，也有助于

增强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地方人大专委会制度
建设的若干思考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人大专委会

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包
括思想认识不到位，法律规定不够严密，专委会的

数量不统一、称谓不规范、规模不一致、办事机构

不够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

方人大专委会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地方人大治理

功能的发挥。因此，亟须加强地方人大工作机

制———即专委会的法律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地

方人大的治理能力，积极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１．细化专委会的法律规定。《地方组织法》
对专委会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各地的做

法不统一。基于此，一是需要将《地方组织法》第
三十条“可以设立法制（政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
规定修改为“应该设立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民族宗教侨务

外事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统一规定专委会设置的数量

和专委会的称谓。二是扩大专委会设置的层级，
即规定区县人大应该设立专委会。基于区县人大

没有地方立法权，可以规定区县人大专门委员会

的数量控制在２—３个，如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３３　　　

经济委员会等。其他的以工作委员会的形式设立

于区县人大常委会。三是明确规定专委会助理

（办事）机构的设置。对此，可以学习和借鉴甘肃、
北京和天津等省市的做法，就是在本级人大常委

会设立与本级人大专委会相对应的办公室而不是

设立相对应的工作委员会，如设立法制办公室、财
政经济办公室、内务司法办公室等，这样有助于减

少机构设置，明确各专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定位（既
服务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又服务于专委会）。四是

对“在大会闭会期间，常委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

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这一条款中的“个
别”和“部分”进行明确界定，即“个别副主任委员”
是指多少位，“部分委员”的数量界限又是多少，以
便避免常委会随意扩大对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任

免权。

２．科学调整专委会的设置。目前，省级人大

专委会的设置基本上是参照全国人大的组织结构

而设立的，这有助于加强省级人大专委会同相对

应的全国人大专委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但是，
省级人大毕竟是属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法律

地位和作用不能与全国人大相比。因此，省级人

大是否需要设立７个甚至更多数量的专委会，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议会常设委

员会的设置是依照职权范围的原则而设的，而我

国是按照与政府部门对口原则而设的，由此造成

省级人大的专委会数量较多。笔者认为，省级人

大设置专委会，也可以考虑按照职权范围的原则

而设。虽然省级人大的职权共有１５项，但概括而

言，就是四个方面：地方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

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鉴于财政预算监督的重要

性，监督权可以分设两个专委会，而选举任免权和

重大事项决定权可以由一个专委会负责。据此，
省级人大设置４个专委会即可，包括法制委员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委员会，
分别协助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立法工作、法
律监督工作、财政预算监督工作、人事及重大事项

工作。至于省级人大设置的其他专委会，如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等，都可以调整为省级人大常委

会的工作委员会。实际上，福建、河南、海南和江

苏等省级人大的做法即是如此。这种制度设计与

安排，一方面，能够提高专委会的工作实效，充分

发挥专委会的优势和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为推进

专委会专职化奠定基础。

３．规范专委会的称谓和规模。如果保留现

有７个专委会的设置，那么，可以采用下列称谓：

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城市建设与环境资源

保护委员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和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而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省份，可以因

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可以将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分设为“民族宗教委

员会”和“外事侨务委员会”。如果专委会数量缩

减为四个，就不存在称谓不统一的问题。同时，也
需要合理确定专委会的人数。首先，明确专委会

人数的设置标准，比如专委会的工作性质、代表的

总人数、常委会委员的人数等。如果省级人大设

置７个专委会，那么，每个专委会可安排７—１０位

组成人员，包括专委会主任委员１位，副主任委员

２—３位，委员４—６位。这样，专委会的总人数保

持在４９—７０人左右。这种安排，主要是基于两方

面的原因：一是专委会工作任务的需要；二是专委

会与常委会委员互相兼职的需要。从实践来看，

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人数都是控制在４０人至

７０人之间①，这样，在将常委会委员全部安排到

专委会组成人员的同时，还可以选举少数人大代

表成为专委会组成人员。如果设置４个专委会，

则可以实现常委会委员在专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全

覆盖，易于在实现常委会委员专职化的同时实行

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

４．完善专委会的工作制度。一是审议工作

机制。当前，各级人大仍然是以代表团的形式开

展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还没有建立独立的

专门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制度，各个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被分别安排到各个代表团之中开展审议工

① 河南省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分别是７１位和７５位，是全国仅有的超过７０位常委会委员的省级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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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就使得专委会组成人员的身份特征首先是

某个代表团的成员，而不是属于某个专门委员会，
这样，代表发言时首要考虑的是其所属代表团的

要求和意见，而不是反映所属专委会的意见，从而

造成专委会的地位比较尴尬，在大会期间基本处

于虚置状态。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专委会审议

形式，即“在大会议程中要列入专门委员会审议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相关的内容，安排适当的时

间，由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对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进行审查，……会后要形成

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审议的结果向大会主席

团汇报。”［１０］（Ｐ３７３－３７４）二是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机

制。开展调查研究和组织执法检查是专委会承担

的两项重要职责，前者是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和发现问题，为提出意见、建议和议案作准备；后
者是对属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与本

委员会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视

察、检查和调查，并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汇报执法检

查报告。为此，一方面，需要丰富调查研究方法和

执法检查手段，把握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工作的

内在规律；另一方面，需要充实专委会组成人员的

专家学者比重，尤其是熟悉法律方面的人员。三

是对专委会的监督机制。专委会是由本级人大选

举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力授受关系。按

照“谁授权，便向谁负责”的原则，专委会向本级人

大负责，是应有之义。因此，需要探索专委会在每

年一次的人代会会议上进行述职报告的制度，接
受本级人大代表的评议和监督，以便改进和加强

专委会的工作。

５．提高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比例。实

现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是专委会制度改革

的方向和发展趋势。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健全国

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

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

履职能力。”［１１］（Ｐ２６）在此，“提高专职委员比例”既
指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包括了各级人大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基于中国人大制度的现实状

况，专委会的专职化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到位。
首先，明确规定专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同级“一
府两院”及其相关部门的任何职务。从法理层面

上看，专委会组成人员是不应该兼任“一府两院”
的相关职务，否则专委会的监督就很难做到公平

公正。其次，逐步推进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党

的十三大报告曾提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

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

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１２］（Ｐ４４）遗憾

的是，常委会委员专职化的探索和实践至今没有

全面铺开，专职委员在整个常委会委员中的比例

仍然比较低，亟须破除认识上的误区和体制机制

上的障碍，推进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最后，在常

委会委员专职化之后，再将他们安排到各个专委

会之中，从而实现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为

此，在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相对固定的前提

下，可行的举措是缩减专委会组成人员的数量，为
实现常委会委员在本级人大专委会组成人员中的

全覆盖创造条件。

６．参考西方国家议会委员会制度，扩大专委

会的职权。在西方国家，专门委员会被称为常设

委员会，它是议会中最核心的组织要素，享有起

草、审议和修改各类议案以及对行政机关依法进

行调查和监督的政治权力，因而被誉为“行动中的

国会”。伍德罗威尔逊指出：“国会开会不过是

装装门面，而国会在委员会的房间里才正式工作

这种说法，并不太多脱离事实。”［１３］（Ｐ４６）也就是说，
西方国家议会中的常设委员会是可以独立行使国

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所具有的是一种实体性权

力。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地方人大专委会属于本

级人大的常设工作机构，要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领导，主要职责是协助本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行使各项职权，并不能独立行使本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职权，所具有的是一种程序权力而不是

实体性权力。鉴于此，一方面，需要赋予专委会一

定范围的监督权。专委会作为地方人大的常设工

作机构，其组成人员都是人大代表，从法理层面上

讲，它理应享有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当然，专
委会的监督权需要保持一定的限度。另一方面，
需要一定范围的质询权。专委会可以在听取对口

部门汇报专题工作报告后进行质询，包括人民群

众对对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以及对

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或执法行为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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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和意见，并在必要时要求对口部门限期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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